
2009 年 8 月 15 日  

 

恒 生 銀 行 ． 再 生 會 十 大 再 生 勇 士 選 舉  

宣 揚 積 極 人 生 觀  

 
再 生 會 及 恒 生 銀 行 今 天 為 第 十 三 屆 「 恒 生 銀 行 ‧ 再 生 會 十 大 再 生 勇

士 選 舉 」 揭 開 序 幕 ， 並 邀 得 多 位 嘉 賓 與 在 場 百 多 名 青 少 年 分 享 積 極

人 生 觀。  
 
「 十 大 再 生 勇 士 選 舉 」於 1997 年 設 立，旨 在 表 揚 長 期 病 患 者 克 服 困

苦 的 奮 鬥 精 神 和 積 極 態 度，並 鼓 勵 社 會 人 士 逆 境 自 強，今 年 更 以「 生

命 影 響 生 命 、 齊 來 對 抗 逆 境 」 為 活 動 主 題 。  
 
過 去 12 年，再 生 會 共 選 出 了 123 位 再 生 勇 士。他 們 全 都 面 對 長 期 病

患 或 殘 疾 的 困 擾 ， 但 憑 著 不 屈 不 朽 的 精 神 ， 活 出 精 彩 人 生。過 往 多

屆 的 再 生 勇 士 亦 積 極 把 這 份 正 面 訊 息 帶 到 社 區 ， 參 與 了 超 過 600 場

講 座，受 惠 人 數 逾 30,000 人。再 生 會 亦 將 繼 續 安 排 再 生 勇 士 到 社 區

與 不 同 人 士 分 享 。  
 
出 席 今 天 開 幕 禮 的 主 禮 嘉 賓 包 括 行 政 會 議 成 員 梁 智 鴻 醫 生 、 再 生 會

主 席 黃 至 生 醫 生 、 恒 生 銀 行 副 董 事 長 兼 行 政 總 裁 梁 高 美 懿 女 士，以

及知 名 藝 人 黎 耀 祥 先 生 。 會 上 ， 黎 耀 祥 先 生 及 第 十 二 屆 再 生 勇 士 梁

子 微 博 士 亦 向 在 場 青 少 年 分 享 人 生 經 驗 。  
 
黃 至 生 醫 生 表 示 ：「 今 年 的 選 舉 主 題 是『 生 命 影 響 生 命 、 齊 來 對 抗 逆

境 』， 我 們 希 望 藉 著 選 舉 ， 嘉 許 再 生 勇 士 以 堅 毅 不 屈 的 精 神 ， 對 抗 逆

境 ， 亦 帶 出 以 生 命 燃 亮 生 命 之 正 面 訊 息 。 」  
 
梁 高 美 懿 女 士 表 示：「 再 生 勇 士 突 破 身 體 上 的 局 限，活 出 豐 盛 人 生 ，

恒 生 銀 行 對 再 生 會 的 理 念 深 表 認 同 。 雖 然 社 會 近 日 面 對 不 少 問 題，

我衷心希望每一位香港人，都能夠播 放 積 極 樂 觀 的 種 籽 ， 令 社 會恒

生、再生。」 她 以 邱 吉 爾 的 一 句 說 話 作 總 結 ： Success is the abil ity 
to go from one fai lure to another with no loss of enthusiasm， 意 即

「 屢 敗 屢 戰 而 不 失 熱 誠 ， 便 是 成 功 。 」 梁 高 美 懿 藉 此 勉 勵 大 家 充 滿

熱 誠 地 面 對 生 命 ， 為 自 己 及 社 會 開 創 成 功 局 面 。  
 

續 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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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 恒 生 銀 行 ‧ 再 生 會 十 大 再 生 勇 士 選 舉 」 今 日 起 接 受 報 名 ， 表 格 可

於 再 生 會 網 頁 下 載 (www.regensoc.org)，或 於 再 生 會 辦 事 處 索 取（ 九

龍 東 頭 村 逸 東 樓 8– 11 號 地 下 ）。  
 

再 生 會 成 立 於 1991 年，乃 政 府 註 冊 之 慈 善 復 康 服 務 機 構，致 力 協 助

癌 症 及 長 期 病 患 者 積 極 抗 病 ， 逆 境 自 強 ， 以 重 獲 身 、 心 、 靈 健 康 ；

並 推 廣 助 人 自 助 ， 以 樂 觀 積 極 態 度 ， 活 出 豐 盛 人 生 。 提 供 健 康 教 育

及 網 上 資 訊 ， 推 廣 「 復 康 管 理 」 及 「 健 康 管 理 」， 以 達 致 健 康 重 建 、

生 機 再 現 之 目 標 。  
 
恒 生 銀 行 於 1933 年 創 立，在 香 港 設 有 逾 220 個 服 務 網 點，包 括 105
間 分 行 ， 為 個 人 及 商 業 客 戶 提 供 理 財 服 務 。 該 行 於 深 圳 設 有 一 間 分

行 ， 從 事 外 匯 批 發 業 務 ， 並 於 澳 門 及 新 加 坡 設 有 分 行 ， 以 及 於 廈 門

及 台 北 設 有 代 表 處 。  
 
於 2007 年 5 月 28 日 成 立 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恒 生 銀 行 （ 中 國 ） 有 限 公

司 在 北 京 、 上 海 、 廣 州 、 深 圳 、 東 莞 、 福 州 、 南 京 、 杭 州 、 寧 波 、

天 津 及 昆 明 共 設 有 35 個 網 點 。  
 
截 至 2009 年 6 月 30 日 ， 該 行 之 集 團 總 資 產 為 港 幣 7,901 億 元 ， 而

2009 年 上 半 年 及 2008 全 年 之 股 東 應 得 溢 利 ， 則 分 別 為 港 幣 64.51
億 元 及 港 幣 140.99 億 元。恒 生 銀 行 為 全 球 最 大 金 融 服 務 機 構 之 一 的

滙 豐 集 團 之 主 要 成 員 。 有 關 恒 生 銀 行 其 他 資 料 ， 請 瀏 覽 該 行 網 頁

www.hangseng.com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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